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建議名冊

單    位： 屏東縣○○鄉/鎮/市○○國中/小   
適用法令：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原則
依據文號：   年   月   日屏府教學字第  11308807500  號函
	身份
	職稱
	姓名
	獎勵具體事由
(本案所稱「教師」為任職學校編制內之正式教師，不含代理教師及代課教師。)
	敘獎額度
	備註

	正式教師
	教務主任
	ooo
	獎勵(一)1.
教師持續2年以上報名參與閩南語/客語語言能力認證， 
且於111學年度取得中高級認證資格者（含持續精進至高級以上認證資格者）。
	嘉獎1次
	檢附佐證資料：
1. ______________
2. [bookmark: _GoBack]
(卓參)課表、准考證、合格證書、人力網資料……
*符合此項獎勵條件並已於111學年度旨揭計畫辦理敘獎之人員不得再次申請核敘。

	正式教師
	教師
	ooo
	獎勵(一)2.
教師於111學年度取得閩南語/客語語言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語言能力認證資格，
且於112 學年度每週實際教授閩南語文/客語文課程。
	嘉獎1次
	檢附佐證資料：
1. ______________

*不得與本府「獎勵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本土語言績優人員實施要點」第四點重複辦理。

	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理教師
	教學組長
	ooo
	獎勵(一)3.
學校教師數比率1/3 以上於111學年度取得中高級以上語言能力認證資格，且前開教師數至少1/2 以上於112學年度每週實際教授閩南語文/客語文課程之學校。(每校至多2名)
	嘉獎1次
	檢附佐證資料：
1. ______________

*不得與本府「獎勵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本土語言績優人員實施要點」第四點重複辦理。

	
	
	
	獎勵(一)4.
學校積極支持教師參與語言能力認證考試，於112學年度提供該等教師實質協助(協助申請報名費補助或團體報名)之行政人員(含校長)。(每校1名)
	嘉獎1次
	檢附佐證資料：
1. ______________



	
	
	
	獎勵(二)1.
教師取得閩南語文/客語文加科登記或專長加註，且於112學年度實際教授閩南語文/客語文課程。
	嘉獎2次
	檢附佐證資料：
1. ______________

*不得與本府「獎勵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本土語言績優人員實施要點」第四點重複辦理。

	
	
	
	獎勵(二)2.
學校行政團隊（可含校長）宣導並支持教師參與培訓及取證等專長知能活動，並於112學年度提供該等教師實質協助(課務調整、排代或減授課等)。(每校至多2名)
	嘉獎2次
	檢附佐證資料：
1. 112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（閩南語文及客語文）專長教師補助計畫請領清冊核章影本


  以下空白     
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備註：
1. 有關「獎勵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本土語言績優人員實施要點」之語言認證、授課本土語文課程、協助學生語言認證等獎勵，請學校另依該要點內容辦理。
2. 請學校於113年5月31日前函報本府建議名冊〈公文+附件：建議名冊、佐證資料〉。
3. 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：聘期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、代理教師之平時考核，公立學校準用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。
